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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防災路網分析 

3.1 問題陳述  

防災路網有許多待釐清與解決的問題。由於現存的路網存在著多功能的使用，日常交通與緊急防救交通

動線重疊，致使防災路網扮演的角色定位容易混淆；然而，由防救功能之特殊性，方可察覺對於路網的

特殊需求，應有別於一般交通旅次，以下分別描述防災路網規劃時所面臨的問題。 

3.1.1 現況問題 

由於災害的發生並非日常性，在沒有危機處理意識的情況下，防災的觀念並不是相當普遍，加上一般災

害發生時，多數仍能將就臨場應對，因此不易明確區別防災道路與一般道路之間的差異。然而由道路設

計的角度來看，便可以發現一般道路多以交通觀點為主要思考，而較缺乏防災觀念。因此可以說目前並

沒有真正的防災道路，而僅能說是使用交通道路來作為防災活動之使用。防災道路之意義，應在於額外

提供救災/避難活動所需之所需道路設備條件與適當路線，以提高救災/避難活動進行之順暢；並且對於道

路使用者而言，災害發生與未發生之間的感受差異降到最低，達成使用者仍能進行日常性交通活動之目

標。以下為本研究蒐集並觀察到之相關問題： 

1. 道路使用困難 

（1）直接災害：道路的直接災害，包括橋樑斷裂、道路隆起、道路下陷、路面破裂

等，造成車輛無法順利通行。 

（2）間接災害：發生地震災害，陸橋、建築物、高架道路倒塌阻絕道路之二次災害，

會造成道路無法使用之情況。此外，道路有安全風險；例如發生地震，住宅週邊道路

狹窄，使民眾有危險感，甚至道路上方之廣告、盆栽、危險物品等，造成道路環境不

安全。 

（3）無專用設計：救援功能無法發揮。例如發生火災，受災地之大樓本身不具備有

完善消防系統，道路所提供之消防系統與受災地相距過長，造成水壓不足，無法發揮

功能。尺度較大的救援車輛，例如雲梯車，災點周圍之道路無法提供合適的運作空間

環境。 

（4）多功使用：路邊停車問題使道路容量相對減少；而發生災害時，無關的民眾與

媒體，多無法與救災人員配合，導致災害地點事件周圍旅次與交通量提高，而使道路

容易被佔用；而災害中期，可能會發生民眾臨時搭用帳棚而佔用道路的情況；此外，

救護路線與其他旅次目的之交通路線混合，可能形成運行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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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害對象主體的不確定性 

防災路網針對的對象即為災害，然而因為無法預測災害發生的時間、空間，以致規劃路線的著力

點容易失焦。此外，需求地點不明確，由於無法預測災害發生的時間，而原先規劃的供給單位，

亦有可能成為受援對象；同樣地，需求對象，則未必在每一次的災害之中，都具有需求性質。 

3. 沒有絕對穩固的路網 

無法保證原先所規劃之路網可以被使用，地震災害有可能直接、間接破壞路網設施，而造成道路

無法使用之情況；因此，規劃的路網，無法提供完全的保障。 

4. 路網結構功能定位不明確 

由於沒有獨立的路網，災情發生時，救護、避難、物資輸送等運輸旅次沒有較獨立的路線，與其

他旅次目的之交通混合在一起，無法相互配合；因此，會降低各種旅次運輸的效率。 

5. 其它相關問題 

（1） 缺乏危機意識之建立：由於災害的發生並非日常性的，在沒有危機處理意識的

情況下，防災的觀念並不是相當普遍；另外，一般災害發生時，多數道路仍能勉強臨

場應對，因此，對道路的一般日常使用，使得防災道路動線的啟動，未必所有的使用

者都清楚；因而，要達到專線專用的程度，需要緩衝時間，所以並無法立即發揮應有

功能。 

（2） 缺乏路網即時資訊之蒐集：地震監測網的密度、蒐集情報的種類、與適當處理

為有用的資訊，都是控管路網所需情資的基礎，如何使決策者處在情資充裕的環境，

左右著路網最佳使用的結果。 

（3） 缺乏完善防災道路之設計準則：由道路設計的角度來看，一般道路以交通觀點

思考，較缺乏防災觀念。然而造成此問題的另外一個主要因素，則是因為防災道路設

計標準未明，因此對於欲落實規劃建設防災路網的相關單位，也不知從何進行。 

3.1.2 課題探討 

如欲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首先須確立防災路網之樣態並指定其為防災路網，方能進一步在該路

網上進行硬體設施設備擴充、措施制度控管，而確立此路網之所在即為本研究之重點項目。本研究主要

研究目標，乃提出一個在地震災害時期，能提供地震災害相關運輸活動順利進行之路網結構。而這樣的

路網，以四個層面考慮：一是如何將路網因災害不確定所產生不可靠的特性納入解決；二是如何以有限

的救援資源使路網能合理地全面涵蓋可能的需求區域；三是如何提供救援單位至需求區域最快捷的路網

結構；四是如何確保路網道路空間的安全性。在以上四個層面中，由於災害特性之故，首當重視路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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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特性。因此，本研究探討的防災路網模型，首重路網的可靠性；其次，確立建立未知需求區域的原

則，並在以快捷、層級等概念，使防災路網具備高效率、易運作的特性。 

3.2 地震與防災路網  

地震為一種不確定性的現象，目前尚未有精準的系統，可以正確地預測地震。而所謂的不確定性，係指：

發生時間、發生地點、發生規模等的不確定。由於這些不確定因素，也造成了災害的不確定性；亦即：

災害發生時間、災害發生地點、以及災害發生規模等。 

地震時間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災害，在白天和夜晚有很大的差異，主要是由於日間人口、夜間人口，其活

動地理分布不同的關係。日間活動人口有聚集的特性，例如中心商業區，高密度、集中的地點，而夜間

活動人口則有分散的特性，例如市郊住宅區，低密度、散佈的區域。地震發生的地點，範圍可以斷層帶、

地震區來概分；但，關注的焦點，則在於災害發生的地點，也就是人口所在之處；此與災害發生的時間，

關係密切，時間與地點的組合，會形成災害不同的特性；日間人口集中在商業地點，同時住宅地區人口

密度較為下降；反之，夜間人口集中在住宅地區，同時商業地點人口密度較為下降。地震規模，慣用以

1935年美國地震學家芮克特所發明的芮氏地震規模來衡量，並以對數尺度表現，每一點代表著十倍的地

表運動。而地震發生則以機率概念表示；小規模的地震，發生機率高，反之，大規模的地震，發生機率

低。根據芮氏地震規模的算法，六點零的地震可以造成嚴重損害，七點零則屬於重大地震，足以造成廣

泛而嚴重的傷害。不過，芮氏地震規模最大的地震，不見得是造成人員及財物損傷最大的地震，此與地

震發生的時間、地點有關。 

建構防災路網的目的，也是在於降低不確定性。即透過一些路網規劃的手法，讓不確定的情形，落在規

劃者的預期範圍之內。地震仍是不確定的，不過災害的不確定情況，則可因路網規劃之多角化的考量，

而有效掌控。 

防災路網的基本元素為防災道路，本研究將其定義為：地震災害時期，一個環境安全、設施充足，並能

提供地震災害相關運輸活動進行之道路。而防災路網，則定義為：地震災害時期，一個可靠、全面、快

捷，並能提供地震災害相關運輸活動進行之防災道路系統。其中，所謂地震災害時期，可依地震發生的

時間特性定義，並區分為四個階段：準備時期、發生時期、應變時期、穩定時期。地震發生的時間點之

前，皆為準備時期的階段；地震發生後，即進入發生時期，並開始進行系列的震災相關運輸活動，亦即

應變時期；當活動之進行跳脫紊亂，並明顯受到掌控，則進入穩定時期；穩定時期中，當防災路網的狀

況條件，趨近於上次準備時期的狀況條件時，即進入下階段的準備時期。因此，由本研究所界定的地震

災害時期，係指一種長期、連續無間斷的時間概念；換言之，即使在任一看似與地震無關的時間點，都

屬於地震災害時期的範疇（準備時期）。 

防災路網之可靠性，與其他路網有很大的差異。防災路網是一種破壞預期的路網。地震災害的現象，會

反映在路網直接、間接破壞的結果，然而路網實質的破壞，未必直指路網功能的失敗，此即可靠的概念。

透過路網的規劃設計，使之在一定程度的破壞下，網路功能仍可運作順暢。防災路網之全面性，乃在於

其屬道路建設的範疇，應以政府立場來予以規劃、落實。而由於地震災害的不確定性，無法預測其發生



 

20 

地點的特性，防災路網所觸及的角落，應完整而全面，以達社會公平的期待。防災路網之快捷性，於地

震災害發生時，為發揮路網功能、檢驗路網功能成敗的關鍵時刻。在這個階段中，時間最為寶貴，社會

損失、成本隨著時間流逝而快速提高，因而路網快捷的概念，成為各地震災害相關運輸活動，立即體驗

路網效果的第一感受。 

地震災害會造成交通供給、需求量，在短時間內劇烈變化，這種異於一般日常交通的現象，應有良好的

管理機制來予以控制，方能提高運輸效率，進而順暢地完成立即的避難、救援、後續的物資輸送、以及

盡速讓日常交通回到正軌；然而若有良好的路網架構，則管理機制的運作便能更有效的實行。 

地震災害相關的運輸活動，包括有：避難、救援、物資輸送。而此三種運輸活動，又皆可細分為兩種類

型：系統性（可規劃）、非系統性（不可規劃）。所謂的避難，可分為臨時避難、階段避難；臨時避難

為人群立即、非系統性的反應，故就範圍尺度而言，屬於步行距離的範疇。階段避難係指經過規劃安排、

系統性的作為，故就範圍尺度而言，除了步行距離的範疇，亦包含了車輛距離的範疇。救援、物資輸送，

以車輛距離的範疇為主，但亦可輔以直昇機、飛機、船舶距離的範疇。一般而言，救援、物資輸送皆可

屬於系統性的運輸活動，然而必須在資訊充裕、可互相協調、並有主導單位的情況下，方可稱上系統性

的行為。防災路網，就地震災害相關的運輸活動而言，屬於車輛距離的範疇、並以主要支援系統性活動、

次要輔助非系統性運輸活動之路網。 

3.3 防災路網系統之組成  

路網係由路口、路段兩種基本元素所組成；而路網之防災特性，則表現於供給點與需求點之關係。 

依據防災供給單位、防災據點之特性，本研究將防災路網區分為兩種尺度來探討防災路網：局部地區、

全域地區。局部地區乃以單一供給點為中心，藉以發展局部有效率的防災路網系統；全域地區乃探討各

區相互救援的模式，增加防災能力，因而發展出全域的防災路網結構。 

考量防災路網型態配置之理由在於：1.現實供給單位具有區域考量；2.透過設施備援方式來提高供給的可

靠性。以圖3.1為例，全域地區共可分為甲、乙、丙三個局部地區；每一區內各自發展其防災道路系統，

而其中之防災道路，都應具備一個環境安全、設施充足，並能提供地震災害相關運輸活動進行之道路條

件。因此，在本研究的「第四章 防災道路評估」中，將提出防震觀點下，建立合宜的道路空間品質架構

與模式，以作為評估現有道路狀況之方法，進而可以優先考量作為防災道路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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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防災路網系統之組成 

其次，在路網結構方面，面臨地震災害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因素，如未知的破壞路段地點、未知的不足

供給設施，本研究認為應找出特殊路網結構的設計方式，應掌握及降低不確定性之衝擊。此外，合宜範

圍範圍的形成之法，也在「第五章 防災路網建構」中詳加探討。 

3.4 防災路網系統之功能  

防災道路的功能，本研究採用供給面、需求面的方式進行探討。防災道路為救援活動的媒介通道，應配

合救援供給的消防、警察、醫療、物資等單位，來連接受災需求的地區，方能發揮最大效用。 

由於災害不確定性的因素很多，而實際的災害情況，在災害尚未發生之前，也無從準確判斷。因此，災

情之情境推演，就顯得非常重要。雖然情境無法窮舉，然而面對有限的供給設施與固定的路網結構，合

理運用的規劃方式應有跡可循；若能再配合擬定多個可能發生的主要情境，則遭遇災害時，便可套入類

似的情境之中。憑藉著合理規劃的防災路網以發揮其功能性，即可快速因應災情、並有效率地降低社會

成本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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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需求面 

在需求方面，由於災害發生時刻，真確的避難行為不易預測；初期的避難行為混亂，難以掌控避難人群

並進行規劃。應於平時培養民眾之防災觀念，並提供安全的步行避難路線空間，以供隨機的緊急避難人

流使用；民眾依其自主性，以反應其避難行為。 

然而，混亂的避難行為在階段避難過程中，便可受到掌控而成為系統性的行為。階段避難，係為由分散

的臨時避難場所集中至大型收容場所之過程。此乃經過規劃之程序，並可由步行方式與車輛運送方式同

時進行。 

3.4.2 供給面 

在供給方面，災害發生時，包含了消防、警察、醫療、物資等明確的救援單位，收到充分的訊息後，即

可進行系統性的規劃措施。救援行動與隨機的避難行為不同，任何一趟救援旅次，無論規模大小，皆是

在特定目規劃下的結果。單位內的獨立行動，以各單位之目標邁進；而單位間的合作行動，則以全面資

源考量，以系統性之目標邁進。 

3.4.3 可控制的路線系統 

一般道路網應區分為：無控制的路線系統、與可控制的路線系統兩者。若現存的路網結構為無控制的路

線系統，則各救援單位依據單一小規模災害事件，各自單獨進行路網運用。若現存的路網結構隱含可控

制的路線系統，則所有救援單位可遵循全面性的整體規劃，以系統性地有效運用路網，來因應大規模的

災害事件。 

由於災害發生地點的不確定性，使得真實災害的情況中，需求地點成為未知；而救援的對象無法確立，

則救援路線的規劃便無端點。而若將整個城市中，所有的地點皆視為可能的受災害地，固然理想，但也

將導致路網規劃過於綿密而成本極高的情形。 

防災路網應為可控制的路線系統。防災路網之規劃目的，乃在提供需求、供給雙方面之最佳連結路網。

由圖3.2之供需架構分析，防災路網結構規劃需先確立路網的服務對象。供給單位因為功能明確，位置所

在相對容易確立；然而需求地點，則可能散佈整個城市之中；根據以往的相關研究，防災據點多為明確、

且可供中長期避難之場所，包括公園、綠地、學校等可作為收容之場所。因此，防災路網應提供這些場

所與供給單位之間的連結道路。包括了：（1）消防／警察單位與避難／收容場所之間的路網系統；（2）

醫療／物資單位與避難／收容場所之間的路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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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防災路網之供需架構 

3.5 防災路網系統之架構  

3.5.1 功能架構 

防災路網連結供給面之救援單位與需求面之避難據點，因此防災路網的結構，與這些功能單位、據點緊

密相關；亦成為基礎路網篩選為防災路網的準則。在消防、醫療方面，以快捷性為主要考量準則。在物

資、避難據點方面，則以全面性為主要考量準則。而原本的路網結構，則以道路關鍵性、空間性等準則，

用來作為篩選出可能的防災路網結構。 

圖3.3顯示，防災路網將路網系統，緊密與消防、醫療、物資等功能結合，並與避難據點連結。而這些據

點，消防方面，包含了消防隊、警局；醫療方面，包含了醫學中心、地區醫院等；外來物資方面，包含

了機場、港口、或聯外道路；避難據點方面，包含了綠地公園、學校等。 

關鍵性、空間性將於第四章詳述其指標與準則；而全面性、快捷性則於「第五章 防災路網建構」，會有

更深入的討論。防災路網之功能架構，依照相關準則，可篩選出重要、條件優良之道路，以作為車輛觀

點之防災路網的候選路網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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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防災路網之功能架構 

3.5.2 系統架構 

本研究發展之防災路網系統架構，共分為「防災道路評估」與「防災路網構建」兩個階段，及「道路關

鍵評估」、「道路空間評估」、「責任分區路網模型」、「系統繞路路網模型」、「互援路網模型」五

個模組，以求得防災路網結構。最後並發展「防災路網評估」模組，以提供不同防災路網間的衡量比較

基準（圖3.4）。 

第一階段「防災道路評估」從現存路網中，評估道路環境條件較好及道路關鍵性較高之路段，以篩選作

為第二階段輸入的基礎路網。第一階段以道路段為對象，先分析道路與相關據點之關係，再透過「道路

關鍵評估」模組來衡量路段之關鍵性，並進行「道路空間評估」模組來衡量路段之空間性，以作為防災

道路之綜合評估。 

第二階段「防災路網構建」從篩選路網中，構建路網可靠性、快捷性、全面性之結構，以決定做為防災

路網之最終結果。第二階段以道路網為對象，透過「責任分區路網模型」模組探討供給單位間的最佳界

線；運用「系統繞路路網模型」模組來提高路網之可靠性，以解決路網遭受地震破壞的問題；使用「互

援路網模型」模組來消彌巨觀路網觀點下，救援單位供給量能不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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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防災路網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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